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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要: 改革变迁中的社会分化引发了复杂的社会公正感问题，不仅很多社会成员形成了社会不公正的判断，而且因

为利益获得或生活境遇不同，社会成员的社会公正感出现了明显分化。根据通常使用的分层指标划分社会层次，不仅难以发现
社会成员的社会公正感分化的层次差别，而且还会发现不同层次社会成员社会公正感分化的趋同性，其原因在于通常使用的社

会分层指标已经无法真实反映社会成员的实际分化。只有在社会成员经济利益和社会境遇的动态变化和社会联系中，才能深
入揭示社会成员社会公正感分化的差异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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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社会分配不公，社会成员产生了普遍而严重的不公正

感，这已经成为新闻舆论和学术研究的共识。然而，社会公正
感既是广大社会成员对社会分配、社会政策以及一系列改革措
施公正与否的认识，也是人们对个人收入、社会地位和生活状
况变化的直接感受，因此，社会公正感中一定包含着个人与社

会、主观与客观、动态与静态等多种因素的综合。深入分析这
些综合因素在社会公正感生成中的作用，可以深化对社会公正

问题的认识。本文从社会成员对改革政策公正性判断的分析
入手，对影响社会公正感的相关因素作些探索，以期对社会公

正感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形成一些相对具体的认识。本文依据
的资料来源于 2007 年在北京、长春、西安、武汉、上海、深圳和
重庆 7 个中心城市开展的“意识形态现代化研究”问卷调查。

这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3000 份，有效回收 2986 份，同时还在这
些城市开展了 70 份个案访谈。

一、改革公正性问题的凸显与认识
1980 年代初开始的改革，是中国社会获得快速发展的根本
动力。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政
策，推动中国经济财富快速增长，政治生活增强活力，文化生活

空前繁荣，社会生活也呈现日新月异的面貌。改革已经取得的
巨大成就，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。但同时应当承认的是，

改革引起的社会发展变化是不平衡的，不仅不同地区、不同领
域、不同行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，而且不同阶层、不同职业乃至
于同一个阶层或同一种职业的发展也常常是相差悬殊的。正
是这种分化中的发展和差别性的提高，引发了社会成员越来越

明显的广泛存在的社会公正感问题。

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，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是: 现在贫富

差距越拉越大，穷的越穷，富的越富，您同意这种说法吗? 有

2980 人回答了这个问题，其中有 737 人表示非常同意，占被调
查者总人数的 24． 7% ; 1723 人表示同意，占 57． 7% ; 表示一般
态度的 378 人，占 12． 7% ; 表示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仅有 142

人，占 4． 7%。这个结果确实在我们的预料之外，竟然有82． 4%

的回答者认为现在贫富差距越拉越大，穷的越穷，富的越富。

参见表 1。

表 1 对贫富差别及其趋势的判断

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

有效值 非常同意 737 24. 7 24. 7 24. 7

同意 1723 57. 7 57. 8 82. 6

一般 378 12. 7 12. 7 95. 2

不同意 126 4. 2 4. 2 99. 5

非常不同意 16 0. 5 0. 5 99. 5

合计 2980 99. 8 100. 0

缺失值 6 0. 2

合计 2986 100. 0

社会成员贫富差距拉大，并且已形成穷者越穷、富者越富
的趋势，这是中国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个最突出的事实。表 1 的
数据清楚地表明，占 82． 4%的被调查者对这个事实已经有了明
确的共识。虽然被调查者这个判断不是依据统计数据做出的
精确分析，但他们是根据自己日常生活的亲身经历而形成的朴

实感知。应当肯定，被调查者的这种感知是真实的，学术界的
一些研究对此也给出了许多可以信赖的说明。并且，应当指出
的是，中国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不能仅仅依据工资收入的公开数

据统计分析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一般社会成员根据自己身边的社
会事实和自己的亲身经历，他们对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的理解要

比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更严重。所以，82． 4%的被调查者
认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并已经形成了穷者越穷、富者越富的
社会趋势，这个调查结果不仅表明分配不公已经成为大多数社

会成员的共识，而且这个共识也是对社会分配不公的普遍性和

严重性的真实反映。

社会分配不公引起广大社会成员强烈不满，不仅与改革开

放以来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有关，而且与改革开放之前实行

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有关。新中国建立之后，长达 30 余年的
时间里，在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实行的是差距很小的低收入

分配制度，这种具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严重地限制了人

们的工作积极性，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大的束缚作用。不过，
尽管人们都承认改革前的分配制度不利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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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，但是改革前人们之间的很小的收入差别，很自然地成为评

价改革后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一个参照。所以，人们认识评价
当前的贫富差距时，不可避免地同改革政策或改革过程联系起

来，而人们对改革政策公正与否的评价，也就集中表达了人们

的社会公正感。
改革推动经济发展、创造了改革前无法与之相比的巨大财

富，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，但是，社会成员都能分享作为改革成

果的巨大财富吗? 大部分被调查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

的。表 2 的数据说明，58． 2%的被调查者明确回答不是所有社
会成员都能分享改革成果，27． 2%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对这个
问题说不清，应当说，后一个回答也不是持肯定态度的，只有

14． 6%的被调查者的回答是肯定的。
表 2 被调查者关于社会成员是否都能分享改革成果的判断

频数 百分比
有效

百分比

累积

百分比

有效值 能 428 14. 3 14. 6 14. 6

不能 1707 57. 2 58. 2 72. 8

说不清 799 26. 8 27. 2 100. 0

合计 2934 98. 3 100. 0

缺失值 52 1. 7

合计 2986 100. 0

平心而论，对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来说，人们都在不同程度

上分享了改革成果，而大部分被调查者却给出了否定性回答，

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在于人们不承认社会成员都在不同程

度上分享了改革成果的事实，而在于人们在横向比较中发现了

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差距。所以，表 2 数据反映的不是一个事实
判断，而是一个关于改革以来实行的分配政策是否公正的价值

判断。表 3 的数据直接反映了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是否公正
的判断，被调查者中有 18． 4%选择了改革政策对各个群体是公
正的判断，这个结果与表 2 中有 14． 6%的被调查者认为能够分
享改革成果的数据是接近的。认为改革政策对各个群体不公
正的被调查者占 32． 3%，而 49． 3%的被调查者选择了“一般”
的回答。在日常生活中，“一般”这个概念的否定意义是大于肯
定意义的，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中性概念，而是一个

贬义概念。所以，表 3 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评价主要是否定性
的。

表 3 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是否公正的评价

频数 百分比
有效

百分比

累积

百分比

有效值 很公正 46 1. 5 1. 6 1. 6

公正 497 16. 6 16. 8 18. 4

一般 1458 48. 8 49. 3 67. 7

不公正 819 27. 4 27. 7 95. 4

很不公正 136 4. 6 4. 6 100. 0

合计 2956 99. 0 100. 0

缺失值 30 1. 0

合计 2986 100. 0

既然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并非所有人都能分享改革成

果，并因此而认为社会分配不公，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，人们

是怎样认识导致一部分社会成员不能分享改革成果的原因?

表 4 的数据反映了被调查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。就做出回答
的 1759 份问卷而言，561 人认为是国家制度安排不公正而导
致社会成员不能分享改革成果，占 31． 9% ; 976 人认为中央政
策是好的，但在地方执行时走样变形，占 55． 5% ; 这就是说，

大多数被调查者把不能分享改革成果的原因归结为基层没有

执行好中央的制度与政策，达到 87． 4%。而认为个人能力不
同是不能分享改革成果原因的人仅占 9． 6%。可见，人们主
要是从个人之外的因素来寻找社会成员不能分享改革成果的

原因。
表 4 对部分社会成员不能分享改革成果原因的认识

频数 百分比
有效

百分比

累积

百分比

有效值 国家的制度安排不公正 561 18. 8 31. 9 31. 9

中央政策是好的，在地方

政府执行时走样变形
976 32. 7 55. 5 87. 4

个人能力不同 169 5. 7 9. 6 97. 0

其他 53 1. 8 3. 0 100. 0

合计 1759 58. 9 100. 0

缺失值 1227 41. 1

合计 2986 100. 0

在问卷的统计数据中发现了一个不太好理解的问题，即被

调查者关于部分社会成员不能分享改革成果的判断，同他们关

于自己收入与实际贡献是否相符的判断似乎存在矛盾。表 5

是被调查者回答自己收入与实际贡献是否相符的统计数据。

问卷对这问题的提问与备选答案是:

目前，您觉得您的收入与您的实际贡献符合吗?

1 完全符合 2 基本符合 3 一般 4 不符合 5 很不符合
2918 人有效回答了这个问题，其中回答不符合和很不符合
的有 899 人，占 30． 8% ; 回答基本符合与完全符合的有 1136

人，占 38． 9%。做出肯定回答的多于做出否定回答的，这同部
分社会成员不能分享改革成果的数据是相矛盾的。一般而言，

对改革成果的分享一定会体现在工资收入同其贡献的关系中，

进一步说，如果承认工资收入与贡献相符，那么就应当承认社

会分配是公正的，同时也就应当承认社会成员分享了改革成

果，或者即便认为一部分社会成员没有分享改革成果，也不应

当将其归结为国家制度安排和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有误。然而，

表 2 显示，58． 2%的被调查者( 1707) 认为部分社会成员不能分
享改革成果，27． 2%的被调查认为说不清; 而表 5 却显示，只有
30． 8%的被调查者( 899 人) 认为自己的收入不符合和很不符
合实际。可见，两个数据相差很大。

怎样理解这个矛盾呢? 是否可以做出这样一种解释: 表 5

中被调查者关于收入是否与贡献相符的答案是从个人角度做

出的回答，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问被调查者的个人的情况; 而

表 2 中关于所有社会成员能否分享改革成果的问题，被调查者
是从社会的一般情况做出的回答，而不是仅仅根据自己收入情

况做出的回答。因此，被调查者并不是仅从个人的利益得失情
况判断社会分配是否公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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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 被调查者的收入与实际贡献是否相符

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

有效值 完全符合 77 2. 6 2. 6 2. 6

基本符合 1059 35. 5 36. 3 38. 9

一般 883 29. 6 30. 3 69. 2

不符合 788 26. 4 27. 0 96. 2

很不符合 111 3. 7 3. 8 100. 0

合计 2918 97. 7 100. 0

缺失值 68 2. 3

合计 2986 100. 0

根据表 6 的数据，可以更明确地知道，被调查者对于社会
上的不公正问题是比较关注的。当问及对于他人遭受不公正
待遇自己有何感受时，56． 6%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非常气愤、深
表同情的答案，而认为与己无关的仅仅是极少数人。这进一步
说明，被调查者的社会公正意识不仅仅是对自己待遇的认识，

其中还包含了对其他社会成员遭遇的感受。
表 6 对于他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感受

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

有效值 非常气氛，深表同情 1667 55. 8 56. 6 56. 6

与己无关，暗自庆幸 101 3. 4 3. 4 60. 1

司空见惯，不惊不怪 985 33. 0 33. 5 93. 5

其他 190 6. 4 6. 5 100. 0

合计 2943 98. 6 100. 0

缺失值 43 1. 4

合计 2986 100. 0

以上数据及其初步分析说明，社会公正问题确实是一个引

起了社会成员普遍关注的问题。然而，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
并不是整齐划一的，不仅有公正与不公正的判断分歧，而且还

有从个人利益出发，还是依据社会一般状况出发做出判断的立

场区别。这表明，社会成员关于社会公正问题的回答，是一个
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，其中包含着个人与社会或个别与一般的

矛盾，尤其是反映了分配不公、分化加剧的社会矛盾。

二、不同层次社会公正感的趋同性
社会公正感是社会成员对利益分配和社会分化的直接反

映，而利益分配不公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分化，并且社会成

员对这个广泛存在的事实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，那么不同层次

社会成员的社会公正感就应当也是一种明显分化的状况。然
而，事实并非这样简单。从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发现，依据年龄、
文化程度、政治面貌、技术职称、行政级别等差别而划分出不同
社会层次，分析这些不同社会层次的社会公正感，却出现了一

种意外现象: 不同层次社会成员社会公正感的分化状况具有明

显的趋同性。

表 7、表 8 和表 9 分别是从被调查者的年龄、文化程度和政
治面貌来分析他们对改革政策公正性判断的差别。从年龄角
度看到的差别很小，从全体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断

看，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人占比( 同意该项指标

的人数同该群体总人数之比) 为 32． 3%，认为公正和很公正的
占比为 18． 4%，认为一般的占比为 49． 4%。由于“一般”属于
低调甚至贬义的评价，加上有 32． 3%的被调查者直接认为改革
政策不公正，所以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改革政策不公正，合计

占比达 81． 7%。
我们同时注意的是，不同年龄段对改革政策公正性判断的

差别。通过对 30 岁以下到 61 岁以上 5 个年龄段被调查者改
革政策公正感的比较，发现差别不是很大。认为改革很不公正
和不公正的人数占比，最高值( 61 岁以上为 37． 9% ) 和最低值
( 41 岁 ～ 50 岁为 31． 1% ) 之差为 6． 8%。如果考虑 61 岁以上
被调查者人数只有 11 人，可以暂且不计，那么其他 5 个年龄段
被调查者认为改革政策不公正最高值和最低值的占比差仅有

3． 9%。而 5 个年龄段认为改革政策公正和很公正的占比之差
不超过 6． 4%，如果也暂且不计只有 7 人的 61 岁以上被调查
者，那么占比最高值和最低值之差仅有 2． 8%。这个统计数字
说明，不同年龄段的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判断的分化状

况具有趋同性。参见表 7。
表 7 不同年龄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评价

30 岁
以下

31 －
40 岁

41 －
50 岁

51 －
60 岁

61 岁
以上

合计

很不公正 人数
占比

不公正 人数
占比

一般 人数
占比

公正 人数
占比

很公正 人数
占比

69
5． 1%
354

26． 3%
686

50． 9%
210

15． 6%
28

2． 1%

37
4． 3%
254

29． 2%
418

48． 1%
149

17． 1%
11

1． 3%

21
4． 1%
137

27． 0%
253

49． 9%
94

18． 5%
2

0． 4%

8
4． 0%
62

31． 0%
89

44． 5%
36

18． 0%
5

2． 5%

1
3． 4%
10

34． 5%
11

37． 9%
7

24． 1%

136
4． 6%
817

27． 7%
1457

49． 4%
496

16． 8%
46

1． 6%

合计 人数
占比

1347
100． 0%

869
100． 0%

507
100． 0%

200
100． 0%

29
100． 0%

2952
100． 0%

就当前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而言，年轻人、中年人和
老年人的竞争能力、发展机会和工资收入等方面的差别是比较
明显的，因此，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断应

当是有很大差别的。可是，调查数据显示，这种差别很小，其中
原因究竟何在? 后面要进一步分析。
从文化程度分析被调查者对改革公正性判断的分化，发现

的差别同样也不大，由表 8 的数据可知，关于改革政策很不公
正和不公正的判断，除了具有研究生学历的被调查者同意这个

判断的占比稍高以外，达到 40． 4%，其他 4 个文化程度段的被
调查者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占比分别是:

32． 4%、25． 1%、28%、30． 7%，最高值和最低值的差别是
7． 3%。参见表 8。
表 8 不同文化程度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评价

初中及
其以下

高中及
中专

大专 本科 研究生 合计

很不公正 人数
占比

不公正 人数
占比

一般 人数
占比

公正 人数
占比

很公正 人数
占比

5
4． 9%
28

27． 5%
43

42． 2%
24

23． 5%
2

2． 0%

7
2． 5%
63

22． 6%
145

52． 0%
59

21． 1%
5

1． 8%

14
2． 8%
127

25． 2%
280

55． 6%
79

15． 7%
4

0． 8%

62
4． 7%
340

26． 0%
659

50． 5%
221

16． 9%
24

1． 8%

48
6． 3%
258

34． 1%
326

43． 1%
114

15． 1%
11

1． 5%

136
4． 6%
816

27． 7%
1453

49． 3%
497

16． 9%
46

1． 6%

合计 人数
占比

102
100． 0%

279
100． 0%

504
100． 0%

1306
100． 0%

757
100． 0%

2948
100． 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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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政治面貌的区别看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判断的

差别也不是很大，其中除了民主党派身份的被调查者认为改革

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占比稍高以外，达到 45． 3%，党员、团
员和群众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分别是: 31． 6%、
28． 9%、36． 3%，最高和最低的差别也只有 7． 4%。参见表 9。
表 9 不同政治面貌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评价

团员 党员 民主党派 群众 合计

很不公正 人数

占比

不公正 人数

占比

一般 人数

占比

公正 人数

占比

很公正 人数

占比

31
4． 3%
178

24． 6%
385

53． 1%
119

16． 4%
12

1． 7%

60
4． 3%
384

27． 3%
671

47． 7%
266

18． 9%
27

1． 9%

6
8． 0%
28

37． 3%
29

38． 7%
11

14． 7%
1

1． 3%

39
5． 3%
227

31． 0%
366

50． 0%
95

13． 0%
5

0． 7%

136
4． 6%
817

27． 8%
1451

49． 4%
491

16． 7%
45

1． 5%

合计 人数

占比

725
100． 0%

1408
100． 0%

75
100． 0%

732
100． 0%

2940
100． 0%

表 10 和表 11 是从职称等级和行政级别来分析被调查者
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差别。一般说来，职称等级和行政级别是
从地位、权力、收入和社会评价等方面把人区分为不同层次的
两个明显标志，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被调查者关于改革政

策的公正性判断的差别，发现的差别应当是很明显的，但结果

同前面的分析相仿，差别也不是很大。从表 10 可见，初级、中
级、副高级和高级 4 个职称等级，对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
正判断的占比分别是: 33． 3%、30． 2%、39． 2%、36． 6%，其中除
中级职称被调查者同副高级职称被调者之间的差别达到 9%，

其余各种职称被调查者之间的差别都不是很明显。并且，发现
的差别也无法证明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是否公正的判断同他

们的职称高低有何种必然联系。参见表 10。
表 10 不同职称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评价

初级 中级 副高级 高级 合计

很不公正 人数

占比

不公正 人数

占比

一般 人数

占比

公正 人数

占比

很公正 人数

占比

16
3． 9%
121

29． 4%
213

51． 8%
56

13． 6%
5

1． 2%

33
4． 3%
200

25． 9%
380

49． 2%
145

18． 8%
14

1． 8%

18
5． 8%
103

33． 4%
135

43． 8%
46

14． 9%
6

1． 9%

11
5． 7%
60

30． 9%
90

46． 4%
31

16． 0%
2

1． 0%

78
4． 6%
484

28． 7%
818

48． 5%
278

16． 5%
27

1． 6%

合计 人数

占比

411
100． 0%

772
100． 0%

308
100． 0%

194
100． 0%

1685
100． 0%

表 11 呈现的统计结果，同样也说明不同行政级别的被调
查者关于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断没有明显差别。科级以下、副
处级、处级和副局级以上，4 个行政级别的被调查者认为改革
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占比分别是: 30． 3%、29． 8%、
33． 3%、27． 2%，占比最高和最低之差才有 6． 1%。

总之，无论从被调查者的年龄、文化程度、政治面貌，还是
从他们的职称等级和行政级别，分析他们对改革政策不公正判

断的占比，所得结果看不同层次人员对改革政策公正性判断的

分化状况都没有太大差别。更明确说，虽然从不同角度看被调
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断存在分化，并且大部分被调查者

认为改革政策不公正和一般化，只有 1 /5 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
改革政策公正或很公正，因此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

断存在明显分化。但从被调查者的不同层次来分析这种分化
状况，却没有因为层次的不同而发现分化状况具有很明显差

别。进一步说，不同层次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还是不公正
判断的占比或分化状况是趋同的。
表 11 不同行政级别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评价

科级及

以下
副处级 处级

副局级

及以上
合计

很不公正 人数

占比

不公正 人数

占比

一般 人数

占比

公正 人数

占比

很公正 人数

占比

51
4． 1%
328

26． 3%
626

50． 2%
227

18． 2%
15

1． 2%

9
3． 9%
60

25． 9%
96

41． 4%
60

25． 9%
7

3． 0%

4
3． 0%
44

33． 3%
59

44． 7%
22

16． 7%
3

2． 3%

1
3． 0%
8

24． 2%
16

48． 5%
6

18． 2%
2

6． 1%

65
4． 0%
440

26． 8%
797

48． 5%
315

19． 2%
27

1． 6%

合计 人数

占比

1247
100． 0%

232
100． 0%

132
100． 0%

33
100． 0%

1644
100． 0%

应当承认，我们在问卷中设计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想了解不

同层次社会成员对改革公正性判断的差别。我们的预想是，无
论从年龄、文化程度还是从职称等级和行政级别来划分人们的
社会层次，不同层次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都在分化

中出现了差别，他们会基于自己的地位分化和利益差别，对改

革政策的公正性给出差别明显的回答。然而，问卷调查的结果
与我们的预想截然相反，不是基于分化的不同程度差别的判

断，而是在分化的现实中得出了差别分布趋同的判断。
进一步的问题是，在分化的现实中，不同层次社会成员形

成对改革政策公正性判断的差别的趋同性的原因是什么? 其

实，找到这个看似复杂的问题的答案并不难。通过对调查数据
的深入分析发现，我们在问卷中调查社会成员分化状况的概念

指标已经难以反映复杂的分化现实。更具体说，社会学通常使
用的一套观察和分析社会分化的概念指标，也就是我们在问卷

中采用的这些概念指标: 年龄、文化程度、政治面貌、技术职称、
行政级别等，用它们来考察社会成员的分化情况已经有很大局

限。
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，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下

的中国社会分化，是一种在社会生活各种层面都发生重新构造

的复杂变化。不仅根据文化程度、政治面貌、职称级别、职业类
别和任职单位等概念指标划分出来的群体发生了分化，而且这

些群体的不同层次也出现了复杂分化。例如，具有技术职称的
职业群体因职称高低而在经济收入、工作条件和社会声望等方
面一定有差别，但同时相同职称的群体成员在经济收入、工作
条件和社会声望等方面也出现了明显分化，在不同机构、不同
岗位上的相同级别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其收入和待遇往往相差很

大。正是因为相同层次的社会成员也发生了复杂分化，导致传
统的分层概念或分层指标已经失灵。
原来意义上的不同群体或不同阶层的社会分化可从两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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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把握: 一方面，相同文化程度、相同职称或相同行政级别的社
会成员，不仅在不同任职机构中或不同任职岗位上的境遇是不

同的，而且就是在同一个单位他们的收入、权力、地位和声望也
是不同的，可以称之为同中有异; 另一方面，在以传统方式划分

出来的各种群体中，都存在着地位升降和贫富分化的变化，所

以不同群体中又存在着一些相同性，可以称之为异中有同。无
论是同中有异，还是异中有同，都意味着根据传统方式划分出

来的群体层次已经失去了可以使它们清楚区分的界限，在这种

层次关系中考察不同社会阶层对改革政策的公正性判断，也就

难以发现明确的差别。

三、不同境遇中社会公正感的差异性
同社会成员的地位升降、贫富分化等指标相比较而言，文

化程度、职称级别、政治面貌、职业类别和任职单位，根据这些
指标划分群体是一种静态划分; 而如果根据社会成员在收入、

地位和声望等方面的实际变化来做划分，则是一种动态划分。

我们恰恰是根据实际变化的指标来划分群体，进而发现了人们

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断有很大差异。

表 12 是从工资变化角度分析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
的判断，由表中数据可知: 把工资变化划分为下降、没变化和上
升三种情况，认定自己分属于这三种情况的被调查者，他们对

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回答有很大不同。认为自己工资下降的被
调查者 243 人，其中有 94 人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，

在该群体中占比 38． 7% ; 认为工资没有变化的有 890 人，其中
有 337 人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，占比 37． 9% ; 而认
为自己工资上升的有 1568 人，其中有 435 人认为改革政策很
不公正和不公正，占比 27． 8%。可见，工资上升的被调查者同
工资下降和工资没有变化的被调查者相比，对改革政策不公正

的判断相差达到 10%。
表 12 工资变化与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评价

下降 没变化 上升 合计

很不公正 人数

占比

不公正 人数

占比

一般 人数

占比

公正 人数

占比

很公正 人数

占比

20
8． 2%
74

30． 5%
113

46． 5%
29

11． 9%
7

2． 9%

49
5． 5%
288

32． 4%
447

50． 2%
98

11． 0%
8

0． 9%

48
3． 1%
387

24． 7%
783

49． 9%
326

20． 8%
24

1． 5%

117
4． 3%
749

27． 7%
1343

49． 7%
453

16． 8%
39

1． 4%

合计 人数

占比

243
100． 0%

890
100． 0%

1568
100． 0%

2701
100． 0%

表 13 的数据分析了被调查者因为同与自己条件相似人员
相比较得出工资升降的判断后，他们对改革政策公正性判断的

差别。经过与条件相近人员比较发现自己工资下降、没变化和
上升的三类被调查者，他们对改革政策公正性判断的差别是很

大的。经过比较发现自己工资下降的被调查者认为改革政策
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人数在该群体中的占比为 43． 4% ; 发现自
己工资没变化而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占比为

31． 8% ; 而发现自己工资上升的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
正的占比为 24． 2%。可见，通过工资变化的比较效应而形成对

改革公正性判断的差别，比仅仅根据自己工资升降做出判断的

差别要大得多。经过比较而发现自己工资下降的同发现自己
工资上升的对改革政策不公正的评价竟然相差接近一倍。

表 13 与条件相似人员相比对工资变化的判断同
对改革政策是否公正判断的相关性

下降 没变化 上升 合计

很不公正 人数

占比

不公正 人数

占比

一般 人数

占比

公正 人数

占比

很公正 人数

占比

55
7． 7%
256

35． 7%
318

44． 4%
79

11． 0%
9

1． 3%

40
3． 9%
283

27． 9%
548

54． 1%
133

13． 1%
9

0． 9%

22
2． 3%
209

21． 9%
467

49． 0%
234

24． 6%
21

2． 2%

117
4． 4%
748

27． 9%
1333

49． 7%
446

16． 6%
39

1． 5%

合计 人数

占比

717
100． 0%

1013
100． 0%

953
100． 0%

2683
100． 0%

与对工资升降变化的判断相联系，被调查者的未来生活预

期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断也有很大影响，产生很大差别。表
14 中的数据表明，认为自己未来三年生活水平可以提高的同
认为可能降低的被调查者相比，他们对改革政策很不公正与不

公正的判断占比相差一倍，认为自己生活将要下降的 168 人中
有 48． 9%对改革政策做出了很不公正与不公正的判断，而认为
未来三年生活将要提高的 1227 人中只有 24． 9%对改革政策做
出了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判断。
表 14 对未来三年生活水平变化的预测与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评价

提高 降低 维持现状 不好说 合计

很不公正 人数

占比

不公正 人数

占比

一般 人数

占比

公正 人数

占比

很公正 人数

占比

32
2． 6%
274

22． 3%
614

50． 0%
280

22． 8%
27

2． 2%

20
11． 9%
79

47． 0%
53

31． 5%
13

7． 7%
3

1． 8%

32
4． 8%
193

29． 2%
325

49． 2%
105

15． 9%
6

0． 9%

44
5． 5%
248

30． 8%
421

52． 3%
85

10． 6%
7

0． 9%

128
4． 5%
794

27． 8%
1413

49． 4%
483

16． 9%
43

1． 5%

合计 人数

占比

1227
100． 0%

168
100． 0%

661
100． 0%

805
100． 0%

2861
100． 0%

前面曾从被调查者的职称等级、行政级别等指标分析被调
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评价的差别，发现不同职称等级和行政

级别的被调查者做出的评价差别不大，但是表 15 从职位变化
来分析被调查者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评价，其差别还是很大

的。由表 15 可知，认为自己职位下降、没变化和上升的三类人
员，他们对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判断分别占本群体的

40%、35%、25． 4%。
表 16 和表 17 反映了被调查者的自我认同，这同职称等级

和行政级别也有很大的不同，因为这两个指标本身就是一种自

我评价，所以把这两项指标同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断联系起

来，发现的差别也一定是很大的。由表 16 可知，把自己认同为
社会下层、中下层、中层、中上层和上层的被调查者，认为改革
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正的人数分别占各自群体的 42． 4%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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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． 5%、29． 4%、24． 3%、20%，呈现了一种典型的降幂排列，说
明被调查者对自己社会分层的认同同对改革政策公正性评价

的相关性是很大且很明确的。
表 15 职位变化与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断

下降 没变化 上升 合计

很不公正 人数

占比

不公正 人数

占比

一般 人数

占比

公正 人数

占比

很公正 人数

占比

10
11． 8%
24

28． 2%
33

38． 8%
16

18． 8%
2

2． 4%

87
4． 7%
560

30． 3%
915

49． 5%
261

14． 1%
24

1． 3%

22
3． 1%
156

22． 3%
344

49． 2%
162

23． 2%
15

2． 1%

119
4． 5%
740

28． 1%
1292

49． 1%
439

16． 7%
41

1． 6%

合计 人数

占比

85
100． 0%

1847
100． 0%

699
100． 0%

2631
100． 0%

表 16 社会地位与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断

下层 中下层 中层 中上层 上层 合计

很不公正 人数
占比

不公正 人数
占比

一般 人数
占比

公正 人数
占比

很公正 人数
占比

32
11． 3%
88

31． 1%
122

43． 1%
37

13． 1%
4

1． 4%

54
4． 8%
333

29． 7%
567

50． 6%
154

13． 8%
12

1． 1%

42
3． 3%
335

26． 1%
653

50． 9%
237

18． 5%
17

1． 3%

7
3． 2%
46

21． 2%
94

43． 3%
60

27． 6%
10

4． 6%

3
20． 0%

6
40． 0%

5
33． 3%

1
6． 7%

135
4． 6%
805

27． 6%
1442

49． 4%
493

16． 9%
44

1． 5%

合计 人数
占比

283
100． 0%

1120
100． 0%

1284
100． 0%

217
100． 0%

15
100． 0%

2919
100． 0%

同对自己社会分层地位认同的变化影响对改革政策公正

性的评价相仿，被调查者对自己职业社会声望认同的变化，同

他们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评价也呈现了一种有序的密切的相

关性。由表 17 可知，把自己的职业认同为很低、较低、一般、较
高、很好 5 个等级的被调查者，认为改革政策很不公正和不公
正的人数分别占各自群体的 52． 5%、45． 8%、32． 8%、27． 9%、
22． 7%，也呈现了一个很典型的降幂排列。
总之，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三个基本结论:

第一，大部分被调查者基于贫富差别和分配不公而对改革

政策产生了不公正感。这种情况应当引起高度重视，这同改革
之初广大人民群众对绝大部分改革政策都热烈欢迎形成很大反

差，实在令人深思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群众路
线，不仅应当深入研究近几年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在何种程

度上保护或损害了群众利益，而且还应当采取有效措施，积极安

排和推出有益于广大群众生活利益与发展机遇的改革政策。

表 17 职业社会声望与对改革政策公正性的判断

很好 较高 一般 较低 很低 合计

很不公正 人数

占比

不公正 人数

占比

一般 人数

占比

公正 人数

占比

很公正 人数

占比

5
2． 5%
45

22． 2%
82

40． 4%
61

30． 0%
10

4． 9%

35
4． 1%
201

23． 8%
397

47． 0%
197

23． 3%
15

1． 8%

65
4． 1%
452

28． 7%
838

53． 2%
204

13． 0%
16

1． 0%

15
7． 5%
77

38． 3%
84

41． 8%
21

10． 4%
4

2． 0%

11
18． 6%
20

33． 9%
25

42． 4%
3

5． 1%

131
4． 5%
795

27． 6%
1426

49． 5%
486

16． 9%
45

1． 6%

合计 人数

占比

203
100． 0%

845
100． 0%

1575
100． 0%

201
100． 0%

59
100． 0%

2883
100． 0%

第二，社会成员的不公正感是有差别的，而这个差别只有

在被调查者把自己的工资收入同条件相似人员作比较，或在动

态变化中思考自己的生活境遇、生活预期和社会地位时才能明
显地表达出来。这说明社会成员的公正感是依据发展变化的
生活条件和社会境遇而形成的，因此，不能仅仅根据文化程度、
政治面貌、职称和行政级别等相对静止的指标来划分社会层
次，然后通过这些传统的层次划分来考察社会公正感的差异。
在现实生活不断快速变化的过程中，社会成员也正是依据不断

变化的现实而改变着他们的社会公正感。
第三，应当在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整体联系中来把握社会

成员的社会公正感。社会成员是在自身的前后变化和与他人
相比的差别变化中形成了社会公正感，这就说明社会成员的社

会公正感不仅是依据动态的社会事实形成的，而且还是在各种

比较关系或社会联系中产生的。因此，应当在社会生活的普遍
联系中考察分析社会成员的社会公正感，更具体说，应当在穷

人与富人、百姓与官员、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等方面的联系中
考察分析社会公正感，这样关于社会公正感的认识就会更符合

实际。

注 释:

①需要说明的是，被调查的 2986 人中，有 1227 人回答了上一个问
题，按问卷要求，回答了上一个问题就可以不回答此问题。因此，表 4

中可供分析的问卷只有 1759 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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